附件1

校园安全隐患排查责任清单
	序号
	重点领域
	排查内容
	责任部门
	备注

	1
	以校园YSXT领域为重点的政治安全排查整治
	
	宣传部，各部门、学院
	

	2
	以校门安全管理为重点的校园安防领域
	对照《浙江省高等学校等级平安校园建设标准》等规定，重点检查学校校门“三防”设施建设，校门附近是否设置防冲撞设施，安保人员是否按要求配备到位，技防、物防设施是否配齐配足并得到有效应用，出入口是否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外来人员及车辆是否严格登记、身份核验，是否配备防暴器械、一键报警装置、防冲撞设施，高峰时段是否安排专人疏导交通。
	安全保卫部
	

	3
	以校内规范管理为重点的交通安全领域
	重点检查师生用车安全，校门口、校内交通安全管理情况。严格落实出入校园车辆的登记管理，详细登记车辆所有人、联系方式、车牌、来访事宜等具体信息，完善进校车辆“黑名单”制度、分类管理制度及重大活动事件车辆管理制度，严格校门口及校内车辆管理，规范设置限速、禁行等交通标识，利用监控对违规行为进行抓拍晾晒。加强师生交通教育，提升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和交通安全风险规避能力。
	安全保卫部，学工部、各学院
	

	4
	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设施管理为重点的消防安全领域
	以《浙江省学校消防安全管理办法》《浙江省单位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规定》为依据,重点对校园消防安全设施设备、管理机制等进行深入排查。要突出教学楼、食堂、实验室、消防控制室等重点部位的安全督查，重点检查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是否缺岗缺位，是否具备资质，自动喷淋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防烟排烟系统、室内外消火栓、消防水池等消防设施是否正常运行；重点整治消防安全责任制不落实、电动自行车违规充停、疏散通道堵塞占用、外墙门窗违规安装防盗窗等突出问题。
	安全保卫部
	

	5
	以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行动为重点的食品安全领域
	以《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加强高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浙教办函〔2024〕24号）等为依据，重点检查学校食品安全各项规定工作落实情况，包括是否落实食品安全校长第一负责制、“两员”配备、“日周月”制度。聚焦学校食堂承包经营行为、有害生物防治、环境卫生、加工操作等具体任务，细化责任分工，制定检查清单，明确检查要求、整改措施、时限和责任人；围绕采购、贮存、加工、供餐等关键环节，检查学校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是否健全。
	后勤处
	

	6
	以危化品管理为重点的实验室领域
	认真落实《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3年度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浙教办函〔2023〕100号)要求，对实验室安全隐患进行“全过程、全要素、全覆盖”排查整治。认真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实验操作规范开展实验，加强危险化学品的采购、保存、使用、废弃物处置等“全流程”规范管理，落实实验物品、危险化学品以及实验环节可能存在的爆炸起火风险的管控措施，重点检查是否违规储存、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
	实资处
	

	7
	以家校医社协同推进为重点的心理健康领域
	以《浙江省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修订版）》（浙教宣〔2019〕51号）《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加强大学生心理问题防范工作的若干意见》（浙教宣〔2023〕19号）等为依据，突出检查“六个落实”“六个到位”执行情况。重点检查学生日常心理健康摸排、心理关注学生分级管理、医校联动等情况。突出检查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现、预警、干预、转介、帮扶等环节是否到位，心理健康教育人财物保障到位情况。
	学工部、各学院
	

	8
	以水电气安全为重点的校园设施安全领域
	重点检查学校在建工程和学校修缮施工中消防措施是否到位、安全施工操作规程是否落实、电气焊动火作业和有限空间作业、施工疏散通道是否符合要求。要会同住建部门督促施工方严格落实施工全流程安全监管。校园各栋建筑物外墙、楼梯扶手、体育器材等是否存在破损，是否存在高空坠物风险点，井盖、围墙是否完好，要突出食堂、高配房、施工场所以及校内经营性场所等重点部位的安全检查，配电房是否规范管理，线路是否老化、私接乱拉，食堂内用水用电是否规范，燃气管道是否定期检测。
	后勤处
	

	9
	以师生矛盾纠纷化解为重点的治安领域
	对照《衢州市2024年社会治安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化解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围绕大学生情感纠纷、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升学毕业、考试考级、校园欺凌、求职求学、实习实践、校外培训，教职员工师德师风、职称聘用及薪酬待遇等领域开展全面细致摸排。
	学工部，教师工作部、各学院
	

	10
	以关心关爱为重点的学生思政工作领域
	重点检查每学期开展学生思政滚动调查情况；针对困难学生群体和行为失范、遭遇重大变故等特殊学生群体的帮扶情况；针对应届毕业生、校外住宿学生、实习学生的管理情况；常态化谈心谈话情况；专职思政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配备情况；领导干部联系寝室制度落实情况。
	学工部、各学院
	


